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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速騰聚創科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12月27日的招股章程
（「招股章程」）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（「香港結算」）對本公
告的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
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本公告不會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（包括美國的領土及屬地、美國任何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）發佈、刊發、分派。
本公告並不構成或組成於香港、美國或任何其他地方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任何要約或招攬的一部分。發售股份並無
亦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（經不時修訂）（「美國證券法」）登記。發售股份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，惟根據
美國證券法的登記規定獲豁免者除外。發售股份將不會於美國公開發售。發售股份(1)根據美國證券法項下的登記
豁免僅向合資格機構買家（定義見美國證券法第144A條）；及(2)依據美國證券法S規例於美國境外以離岸交易方式
提呈發售及出售。

本公告僅供參考，並不構成收購、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。本公告並非招股章程。有意投資者於決定是否
投資於發售股份前，務請閱覽招股章程中有關下文所述全球發售的詳細資料。

ROBOSENSE TECHNOLOGY CO., LTD
速騰聚創科技有限公司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2498）

澄清公告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希望對本公司於2024年1月4日刊發的最終發售價及配發結果公
告的中文版本相對於相應英文版本公告（「英文版配發結果公告」）中的不慎印刷錯誤作
出修訂。

茲提述英文版配發結果公告第3頁「摘要 — 所得款項」分節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所得款項
淨額應為877.01百萬港元，而提述的「887.01百萬港元」應為「877.01百萬港元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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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文所述者外，英文版配發結果公告及對應的中文版公告中所述的所有其他資料保
持不變。

代表董事會
速騰聚創科技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、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
邱純鑫博士

香港，2024年1月5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邱純鑫博士、劉樂天先生及邱純潮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朱曉蕊博士；及獨立非執行
董事為馮劍峰先生、盧策吾博士及吳育強先生。


